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000903              编号：2020—049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情况 

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体现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做强

做优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内集团”）的坚定决心，昆明云内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昆明市国资委”）拟以云内集团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民营资本，

推进云内集团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工作，该事项涉及云内集团层面的股权变更。 

二、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进展情况 

2020年11月2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云内集团转来的《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混改工作有关事宜的批复》（昆国资

复【2020】429号）及昆明市国资委向北京产权交易所提交的《关于云南云内动力集

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有关事宜的函》，主要内容如下： 

1、全威（铜陵）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威铜业”）未能按照昆明市

国资委的要求按时签署《云内集团增资协议》，同意云内集团依法依规终止与全威铜

业合作推进云内集团增资项目事宜。考虑到增资协议为三方协议，在全威铜业未签署

的情况下昆明市国资委暂未与云南卓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岑商贸”）签署

增资协议。故云内集团增资项目仅有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未按信息披露要求

产生足够的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交易无法继续推进，昆明市国资委与全威铜业及

卓岑商贸的场内交易终结。 

2、同意云内集团在上述第一条事宜完成后，严格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

管理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令第32号）和《上市公司国有

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36号）等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履程向北交所申请2019年12月5日云内集团增资

项目继续挂牌。 

3、同意原《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混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有关条款调整内容。调整内容如下： 

第一条：《方案》附件1-1、1-2第二条增资条件规定第二款“意向投资方须对以

下事项进行书面承诺：（1）本方同意在被确定为投资方后3个工作日内签署增资协议，

增资协议签署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除保证金外的剩余增资价款一次性支付至产权交

易所指定账户”，调整为：“2.意向投资方须对以下事项进行书面承诺：（1）本方

同意作为意向投资方报名后，无条件接受并配合云内集团对其进行尽职调查，并积极

促进商务谈判，尽职调查及商务谈判在30天内完成。确定投资方后3个工作日内签署

增资协议，增资协议签署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除保证金外的剩余增资价款一次性支

付至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第二条：《方案》附件1-1第二条增资条件第二款“（10）本方知晓，因本次增

资将导致云内集团下属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将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本方同意

为此支付必要资金支出并愿意承担极端情形下上市公司私有化退市的风险”，调整为:

“（10）本方知晓因本次增资将导致云内集团下属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本方

将遵守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则，愿意承担相关风险”。 

云内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将于2020年11月25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继续公开

挂牌40个工作日，挂牌时间自2020年11月25日至2021年1月19日（挂牌时间在国务院

办公厅公布2021年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后调整，届时请关注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本

次混改项目调整后的方案详见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bex.com.cn）上披

露的《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公告》，欢迎广大有意向的投资者踊跃报

名。 

三、风险提示 

1、本次混改若能顺利实施，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昆明市国资委会变更为民营投

资方。 

2、本次混改拟继续以公开挂牌方式征集意向投资方，在挂牌期满前能否征集到

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尚存在不确定性。 

3、后续征集到的意向投资方资格需经昆明市委、市政府审定，能否审定通过尚



存在不确定性。 

4、后续征集到的意向投资方在通过昆明市委、市政府审定后，本次混改交易各

方方可签署增资扩股协议，但各方在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等相关事项上能否达成一致仍

存在不确定性。 

5、本次混改尚需就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变动取得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在签订增

资扩股协议后尚需通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6、后续征集到的意向投资方最终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及监管规则的相关规定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消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http://www.cninfo.com.cn/

